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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ORTUNET E-COMMERCE GROUP LIMITED 

鑫網易商集團有限公司  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 

（股份代號：1039） 

 

更改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

 

鑫網易商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本公司的

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已自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起變更為： 

 

香港 

灣仔 

港灣道30號 

新鴻基中心19樓 

1908-1916室 

 

本公司所有電話及傳真號碼均不變。 

 

 承董事會命 

 鑫網易商集團有限公司  

 公司秘書 

 陳志強先生 

 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 Cheng Jerome 先生及袁偉濤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郭燕

女士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之強先生、劉嘉凌先生及陳志強先生。 

 


